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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　函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吳清源
電話：02-2737-7137
傳真：02-2737-7619

受文者：國立政治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科部產字第10400633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（104D2021059.DOC）（104D2021059.DOC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本部105年開發型（第1期）產學合作研究計畫，自104年9

月1日起受理申請，申請機構須於104年10月26日（星期一

）下午5時前備函送達本部，逾期送達者，不予受理，隨

函檢附修正後計畫申請書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

。

二、旨揭產學計畫執行起日為105年2月1日，相關申請事宜如

下：

(一)計畫申請人：建議於104年10月1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

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，並應於線上申請系統簽署利益迴

避暨保密聲明。

(二)申請機構：

1、申請名冊及申請機構切結書各1式2份經有關人員核章

後，應於104年10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前備函送

達本部，逾期送達者，不予受理。

2、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核計畫申請人及合作企業資格，並

於申請名冊之備註欄內逐案確認計畫申請人資格，符

合者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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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配合事項：合作企業派員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或提供設

備供產學合作計畫使用，其作為出資比者，應備資料如下

：

（一）、合作企業指派具有研發能力之員工參與產學合作計畫

，應就所派人力完成評價，並由申請人檢齊評價文件，

送經計畫執行機構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，該指派人力

之評價可申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。

（二）、合作企業將供產學合作計畫執行使用之設備完成評價

後，由申請人檢齊相關評價資料及同意設備所有權移轉

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之承諾書等資料，以供該設備所有

權於簽約後三個月內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，並循計

畫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，該項設備之評價可申

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。

四、檢送修正後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一份，計畫主持人請於計

畫摘要表概述執行本計畫可能產生對社會、經濟、產業發

展等面向的預期影響性(一百五十字內)，餘相關文件，請

自行於本部網站（http：//www.most.gov.tw/）之「最新消

息」或「學術研究/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/補助專題研究計

畫/產學合作研究計畫」下載利用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有關電腦操作問題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：電話

：0800-212-058，（02）2737-7592。

(二)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請洽本部產學司：電話

：（02）2737-7137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（共295單位）

副本：本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、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、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

、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、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、產學及園區業務司、

資訊處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4/08/27
10:47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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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長徐爵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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